
廊建协字[2025] 9 号

关于印发《廊坊市建筑业

优秀安全管理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现将《廊坊市建筑业优秀安全管理人员认定办法》印发，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廊坊市建筑业协会

2025 年 11 月 20 日



廊坊市建筑业优秀安全管理人员认定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廊坊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队伍建设，表彰成绩突出的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廊坊市建筑业协会（以下简称本协会）决定设立廊坊市建筑业优秀安

全管理人员荣誉称号。为做好该奖项的认定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廊坊市建筑业优秀安全管理人员是廊坊市建筑业企业安全生产从业人员的

行业荣誉奖，该奖项由本协会实施并进行表彰。

第三条 廊坊市建筑业优秀安全管理人员奖项的认定工作注重个人实绩，坚持统一标

准，实行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本协会设立廊坊市建筑业优秀安全管理人员认定委员会，具体负责评奖工作。

第五条 本协会会员单位中取得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合格证书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并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均可申报该奖项。廊坊市建筑业优秀安全管理人员

奖项每年认定一次。

第六条 申报廊坊市建筑业优秀安全管理人员奖项的人员需符合下列条件：

（一）拥护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

（二）爱岗敬业，勇于创新，业务能力强，责任心强，工作成绩突出；

（三）持有建筑行业主管部门颁发安全生产知识考核的合格证书；

（四）从事建筑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满 3 年以上；

（五）近三年负责管理的工程项目未发生施工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和重大工

程质量事故，参与的项目未发生被行政主管部门因安全生产处罚的情况；

（六）近三年内负责管理的工程项目获得省级文明工地不少于 1 项，或市级以上

建筑安全生产工作成果不少于 1 项，或市级以上通报表扬，或对省住建厅、市住建

局及协会安全专业委员会组织的相关活动有突出贡献的人员。

（七）无重大经济案件和其他违法行为。

第七条 申报资料：按《廊坊市建筑优秀安全管理人员申报表》要求撰写不少于 300

字的业绩材料；有关资格证书、获奖证书、业绩复印件。申报资料装订成册。

第八条 廊坊市建筑业优秀安全管理人员奖项实行企业申报的原则。各推荐单位应当

对申报人员的业绩等条件进行预审，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签署推荐意见。

第九条 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在通过评审选出的廊坊市建筑业优秀安全管理人员



名单在本协会网站、公众号等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7 个工作日。如无异议，则由

本协会进行表彰。

第十条 申报单位对参评人员应当实事求是，客观评价，严格把关，确保质量，对弄

虚作假而获得优秀安全管理人员称号的，一经发现，予以撤销。

第十一条 评审人员应当坚持原则，严格执行认定标准和有关规定，自觉抵制不正之

风。对违规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或者撤销评委资格等。

第十二条 获得廊坊市建筑业优秀安全管理人员称号的人员，由本协会颁发证书，并

通报表彰。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廊坊市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廊坊市建筑业优秀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职务

照片联系电话 出生年月 学历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编

身份证号码
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编号

序号 申报条件 自评简述

1 所在企业是否为廊坊市建筑业协会会员； □是 □否

2 从事建筑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是否满 3 年及以上； □有 □无

3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人员近三年负责管理的工程项目未发生施工

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和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企业安全管理人员所在企业当年度是否发生人员死亡的生产安

全事故；

参与的项目未发生被行政主管部门因安全生产处罚的情况；无

重大经济案件和其他违法行为。

□是 □否

4

近三年内负责管理的工程项目获得省级文明工地不少于 1 项，

或市级以上建筑安全生产工作成果不少于 1 项，或市级以上通

报表扬，或对省住建厅、市住建局及协会安全专业委员会组织

的相关活动有突出贡献的人员。

□是 □否

5

业绩材料：主要叙述个人本年度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突出贡献，

包括但不限于：近 3 年获得文明标化工地，或市级以上建筑安

全生产工作成果，或市级以上通报表扬，或者观摩工地、迎检

工地、或对省住建厅、市住建局及协会安全专业委员会组织的

公益活动等突出贡献的内容。

（可另附纸）

申报人承诺：

我申报廊坊市建筑业优秀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所提供的申报材料

均真实可靠，如有任何不实，愿按

照有关规定接受处理。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协会批准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